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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伦理再认识：坚守社会道德 

史锦秀，刘　娇

（河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０５００９１）

［摘　要］在我国，自刘小枫提出叙事伦理以降，就掀起一股叙事伦理研究热潮。对叙事伦理的态度有“同盟派”和“敌对派”
之分。对叙事伦理的拥护和推广过分夸大了其作用，对叙事伦理的批判和补充有其合理性，但鲜有学者关注叙事伦理可能

引发的负面社会影响。因此，在对个体生命感觉和生活尊重的同时，也要提防可能引发的社会道德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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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我国，自刘小枫提出叙事伦理以降，掀起了
一股叙事伦理批评热潮。据笔者粗略统计，短短几

年里，至少有３篇博士学位论文、１８篇硕士学位论
文和诸多学术小论文运用叙事伦理来阐释不同作

家的不同作品。目前，如火如荼的叙事伦理批评大

致可以分为两派。一派是以谢有顺、伍茂国等为代

表的“同盟派”。他们认为叙事伦理批评开辟了叙

事学和伦理学研究的新路径，热衷于用叙事伦理来

分析、阐释和评论文学作品，并做出了不少别出心

裁的研究成果，他们的批评实践对叙事伦理批评在

大陆的传播和运用起了很大的助推作用。另一派

是以聂珍钊、邹建军等为代表的“敌对派”。他们坚

持文学是美学，更是人学，文学中反映出的伦理关

系是历史、人类的一部分，叙事伦理的批评应该置

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不能偏离历史、脱离历史、超越

历史做过度阐释，而应当融入历史，从具体可感的

历史环境中蠡测作者和时代的伦理意蕴，揭示伦理

价值取向。当然，“两派说”的划分是笔者根据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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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批评主张“一分为二”的，两派之间其实并没有明

目张胆的口诛笔伐，也并非笔者挑拨是非，只是为

了行文的方便和清晰而有意为之。

一

叙事伦理“光焰万丈长”，那何谓叙事伦理？刘

小枫也没有给出正面的定义，而是在与理性伦理的

对比中，“犹抱琵琶半遮面”似地予以界定。他认

为，伦理学分为理性的和叙事的，叙事伦理学和理

性伦理学之间存在一些区别。其一，二者诉求的目

的不同。前者是“讲述个人经历的生命故事，通过

个人经历的生命叙事提供关于生命感觉的问题，营

构具体的道德意识和伦理诉求。”［１］４；后者是“探究

生命感觉的一般法则和人的生活应该遵循的基本

道德观念，进而制造出一些理则，让个人随缘而来

的性情通过教育培育符合这些理则”［１］４。即前者

关注个体生命的具体情况，在普遍伦理之外探求伦

理个性。后者是关注生命的一般状况，寻求道德困

境的普遍规律。其二，二者运作方式不同。叙事伦

理是在个体的生命破碎中呢喃，与个体生命的悖论

深渊厮守在一起，它告诉人们一个人的生活和生命

曾经怎样和可能怎样，它往往是通过故事来倾诉、

感染和启发读者（听众），莎士比亚、普希金、昆德拉

等是叙事伦理能手；而理性伦理则是跳出个人挣扎

的深渊，寻求一般的解决法则，告诉人们生活和生

命应该怎样，往往是通过理性的总结、哲学的思辩

来教化人，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是理性伦理大

师。总之，通过对比我们知道，叙事伦理通过讲述

故事（文学）来关照个体生命，理性伦理通过理则

（哲学）说教来做规律总结。

刘小枫教授《沉重的肉身》如同一股执著的春

风，从古吹到今，吹开了许多隐秘的故事，吹醒了许

多沉睡压抑的欲念和个性。许多拥趸因此倍感暖

意盈怀，似乎一个新的世界即将到来，欢呼雀跃地

表达了自己对叙事伦理的喜欢和拥护。结果叙事

伦理研究“剪不断，理还乱。”有论者甚至“自作多

情”，在叙事学和伦理学的两端兴致勃勃地探讨路

归何方？在究竟是“叙事学新发展，还是伦理学批

评新道路”［２］的泥淖中不能自已。笔者以为，如此

机械地阐释叙事伦理注定是徒劳的，因为《沉重的

肉身》只是一部哲学随笔，只是一些感悟性的文字，

并非学理上的思辩，因此，与其去徒劳地思辨何谓

叙事伦理，毋宁去体悟何为叙事伦理。也有论者看

到刘小枫提倡的叙事伦理仅仅是从个人的亲身经

历和感受来谈的，缺乏理论基础。因为叙事和伦理

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物，一个是叙事学的研

究范畴，一个是主题学的思考内容，二者何以“手拉

手，心连心”？为此，伍茂国从人类学、心理学和美

学三个纬度论证了两者的“合法性”基础［３］，为叙

事伦理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理论支撑。

不过，在聂珍钊、邹建军等为代表的“敌对派”

看来，叙事伦理批评依旧是伦理学批评，因此，他们

提出了文学伦理学批评。在他们看来，文学伦理学

批评是一种以伦理为基点，以研究作家作品以及与

文学相关的问题为目的，来解读、分析和阐释文学

作品的一种文学批评方法。它与传统的道德批评

是不一样的，它强调伦理的复位，也就是说，文学伦

理学批评是回到文学作品的历史现场，用彼时彼地

的伦理环境、伦理思维和伦理标准来解读文学作

品，而传统的道德批评往往是错位的批评，即往往

是从批评家自身的道德标准、道德语境以及道德思

维的角度来阐释文学作品，没有进入历史语境，其

实质不是批评家阐释文学，而是文学阐释批评家，

因此，聂珍钊教授指出“文学伦理学批评同道德批

评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的历史客观性，即文学批评

不能超越历史”［４］。

不难发现，聂珍钊教授倡导的文学伦理学批评

的实质是对刘小枫教授叙事伦理阐释方式的不认

同甚至说是拒斥，因为《沉重的肉身》对文学作品的

释读采用的方式不是“我注六经”，而是“六经注

我”，因此难免有许多随意、牵强、主观的“自以为

是”，这就为“敌对派”的文学伦理批评提供了“可

乘之机”。

二

刘小枫教授在“前记”中心存忧虑而又有所寄

托地写道：“文集的构思费了一番心思，读者要留意

到各篇顺序的刻意安排就好了。”［１］１依愚之见，全

书的叙事，从“丹东与妓女”到“十诫”贯穿着从人

民民主伦理到个人自由伦理的逻辑脉络。

人民民主伦理是一种以“人民意志”为名义的

宏大伦理。按照贡斯当的观念，这是一种剥夺个体

自由的古代人的自由。它对个体生命活动善恶的

判断是不考虑个体生活和生命感觉的，而是以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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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大而化之”的人民伦理为标准的。这样一种

伦理是一种很可怕的伦理，它抛弃个体的生命感觉

和生活于千里之外，倘若有人借助人民的名义进行

残酷的杀戮似乎也是合情合理的。法国大革命期

间，曾经就有人借人民的名义来糟蹋和杀戮人民。

为什么人民共同约定和赞同的伦理关系到头来却

成了非伦理呢？这涉及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人民

把自己的权利出让给集体，每个人履行集体的决议

也就是履行自己的意志，这在理论上是美好的、民

主的，可问题是，行使集体意志的并非所有人，而只

是集体委托的少数人，从心理学和人类学来说，人

都是自私的，因此必然会导致偏私和自私。因此也

就为个人的独裁专制提供了机遇。更甚的是，这种

举着人民民主的光辉旗帜，变异地进行独裁专制，

比赤裸裸的独裁更残忍、更隐蔽。因此，人民民主

伦理戕害个人自由伦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刘小枫讲述的“丹东与妓女”的故事就是发生

在法国大革命期间的事情，是人民民主伦理戕害个

人自由伦理的经典案例。中国的“反右”扩大化及

文化大革命的过激行为与此何其相似，不能不让我

们浮想联翩。虽然，刘小枫是在借他人之酒杯浇自

己心中之块垒。“引子”中的文革故事更是含沙射

影地道出了他的“醉翁之意”。

刘小枫通过法国大革命的案例吊销了国家的

道德归罪，抽象的国家伦理剥夺了个体生命和生

活，是一种伪善的伦理，那么我们应当如何判断个

人的行为是善良还是邪恶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人们一直以为上帝才是真正的道德法官，人们的每

一个举动都是在上帝的眼皮底下施展，谁做了善

事，谁干了恶行，自有上帝裁决，然而“纸终究是包

不住火”的，空灵的上帝终究无法长久地蒙蔽人类

的心智。拉伯雷、昆德拉等叙事大师用幽默的方式

亵渎了虚假的上帝，原来上帝只不过是宗教用来规

训、奴役人们思想的工具。于是圣杯被当成尿瓶，

上帝不再是心灵的法官，人类也不是道德的裁判。

因为每个人在道德上都是盲人，无法给予他人道德

上的指引，“那句在妓女面前谁可以扔石子？”［１］１７０

的诘问，就是对人间道德法庭掷地有声地否定和反

抗。既然国家、上帝、人类都不能担当道德法官的

角色，那么是否意味着人世不再有正邪善恶评判的

标准了呢？答案是否定的。道德归罪分为他者归

罪和自我归罪，吊销的道德归罪都是来自外部的他

者归罪，人的内心还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诚如刘小

枫教授所言：“亵渎神圣不等于一无所信，吊销道德

归罪，不等于个体不再有信仰，不再信仰道德神，只

是信仰转移了信仰的对象：信仰我欲———我愿的自

然权利。”［１］１７５

叙事如同阳光，充满人类的整个生活，每个个

体都可能是说者也可能是被说者，当说者说，被说

者说，说者被说的时候，就构成了叙事伦理，人类就

是生活在叙事中，在叙事中编织人与人之间的关

系。刘小枫关于叙事伦理的提出无疑为尊重每一

个生命以及“认识你自己”，提供了一个新的关照

角度。

吊销道德归罪后，世界上没有绝对明朗的道德，

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道德模棱两可的世界里。在道

德相对化的生活世界中，人们的内心依旧还有道德

警察、道德法官和道德律令在他们内心巡视、审判和

权衡，但只是“应该”的、有限的、相对的，没有“必须”

的、无限的、普遍的，换句话说，“每一个个体只有属

于自己的道德精神，由我思，我欲，我愿设立的道德

法庭”［１］１７４。剔除了外界的桎梏，并不意味可以为所

欲为，内心的自我巡视依旧监视着道德行动。不过，

个体内心的道德警察、道德法官和道德律令对个人

以及个人与个人之间的道德行为究竟有多大的效

力，是一个谁也无法测量的“黑洞”。

三

倘若我们承认世上没有绝对真理的话，那么任

何理论有洞见也就必然有盲视。《沉重的肉身》提

出叙事伦理固然有许多优点，但也并非无懈可击。

“敌对派”并不反对叙事伦理所倡导的尊重个体生

命的旨趣，但对刘小枫采用“六经注我”的释读方法

却不以为然。

文学伦理学批评重视文学产生和存在的道德

条件，即伦理环境。它强调文学批评必须在彼时彼

地的伦理环境中进行，即文学批评应回归历史现

场，改变文学作品阐释的环境，就可能导致文学阅

读、文学阐释、文学批评上的偏见或者偏私，

换言之，文学伦理学批评是一种客观的伦理阐

释，而非主观的道德评价。它带有阐释批评的特

点，但又不是主观的、随意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依托

自己独特的阐释方法对文学作品中的各种道德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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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进行客观的伦理分析、伦理归纳和伦理总结，并

不是简单地随意地做出好坏和善恶评价，即文学伦

理学批评要求批评家必须进入文学的历史现场与

伦理环境，而不是在脱离历史现场的虚假伦理环境

中来评价文学。

由此可见，“敌对派”强调道德的相对性和历史

性，反对的是叙事伦理阐释作品时的主观随意性，

但鲜有学者对叙事伦理可能带来的负面道德影响

作过深入的探讨和必要的警示。

叙事伦理尊重个体生命感觉，对个体情欲伸展

的鼓励和无限宽容，固然是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和珍

视，但也会产生不少负面影响。社会秩序和常理的

维护离不开道德和理性。倘若每个个体都按照自

我意志和自我欲望来为人处事，势必与既定的道德

观念和社会秩序产生冲突，当个人与约定俗成的道

德观念分庭抗礼的时候，人们的思想和观念就会

“战乱不已”，许多“人性之常”的邪恶就从压抑、束

缚中跑出来甚至“复苏”。在俄国著名的心理小说

创作大师陀斯妥耶夫斯基看来，人性是邪恶，我们

对人性的自我约束不能过于乐观，很多情境下是内

心的邪恶战胜脆弱的道德。固然刘小枫也强调个

体内心的道德巡视，但从心理学上讲，每个人为了

一己之私利，总可以想出许多“合情合理”的借口来

说服道德、满足私欲，在“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的思想泥潭中针锋相对，把人类重新拉回遥远的野

蛮时代的忧虑恐怕也就不是杞人忧天了。所以，一

些道德感敏锐的学者就提出了“叙事底线的道德安

全问题”［５］。

尽管刘小枫教授强调叙事伦理是一种虚构的

伦理，但我们知道虚构源于真实和现实，更重要的

是虚构的东西可以作用于现实，因此我们对叙事伦

理不能仅仅停留在空灵的学理层面，而要看到虚构

背后蕴藏的社会影响。叙事伦理的旨趣就是呼吁

尊重每个生命的选择和“所作所为”，对个体多持一

份包容，这本无可非议，但应当把握一个度。事实

上，我们所追求的个体自由与社会秩序永远在博

弈，不管是妥协、屈从还是张扬、反抗甚至改造，叙

事伦理对个体生命感觉和生活的凸显，无疑是一种

人文主义关怀，一定程度上可能释放生命的激情，

但同时又不可避免地会陷入个体与社会相背离的

矛盾之中，从而触发个体对社会的反感和反抗，加

深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冲突。

事实上，对个人情欲的宽容，除了容易引发社

会冲突外，还极有可能滑入道德相对主义的泥潭。

否认道德的普遍性、稳定性和客观性，这不仅在理

论上是错误的，在社会实践中也会把人们引向误

区，甚至麻痹人类灵魂，涌现许多“看客”。因为在

刘小枫看来，每个人的生命体验都是生灵经脉上的

痕印，都应当尊重，那么许多的犯罪也就是情理之

中的事了，因为同样是生命的选择，我们没有资格

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乍一看来，这是一个尊重他

者的理论，可往纵深一看，这又是一个多么令人寒

心的理论。每个个体的选择都是“人性之常”，没有

触及个人利益的时候，每个人都会选择做“沉默的

羔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人间的温情和正义

（甚至都无所谓正义与非正义了）就变得“多此一

举”了，冷漠、自私、我行我素将风靡整个社会。读

者诸君试想一下，这样的群体和社会将会变得多么

冰冷和混乱，这表面上是对个体的一种尊重和宽

容，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人们会认

为每个人的选择都是道德的，都是伸展和体验生命

的感觉，只是他们没有遵照传统选择罢了。所以

说，叙事伦理潜伏着肆意放纵个人情欲的危害，其

一旦蔓延开来，对人类和社会的危害将不堪设想。

因此，我们在张扬叙事伦理对个体生命尊重的同

时，也要看到其对社会公共道德瓦解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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